
 

臺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115 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5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10 樓 10-2 會議室 

三、主持人：李主任委員善植  

四、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如簽到單 

五、審議案件： 

（一）本府人事處所提「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

修正案。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二）本府交通局所提「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人員技能

體格檢查規則」修正案。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三）本府捷運工程局所提「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優惠辦法」修正案。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四）本府人事處所提「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組織規程」修正

案。 

      決議：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五）本府人事處所提「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

修正案。 

      決議：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六）本府人事處所提「臺中市政府數位發展局組織規程」

修正案。 

      決議：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七）本府人事處所提「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修

正案。 



 

      決議：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時間：下午 2 時 45 分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一) 提案單位 人事處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

第二條附表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規定略以，本府所屬機關因業務

需要，得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本府其

他不相隸屬機關或本府所屬各區公所執行

之。茲因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將收取

強制拆除建築物費用案件之行政執行作業

委託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辦理，以提升移送

執行業務效能並確保收繳程序完備，爰配

合增訂「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

法」第二條附表序號都發-5。 

二、檢附「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

第二條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

照表及修正草案各 1 份。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審意見 
修正說明欄請修改為「…第六十一條…」。 

法 規 會 

預審決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修

正草案總說明 

依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臺中市政

府所屬機關因業務需要，得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臺中市政府其他不

相隸屬機關或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執行之。茲因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為將收取強制拆除建築物費用案件之行政執行作業委託臺中市政府

法制局辦理，以提升移送執行業務效能並確保收繳程序完備，爰配合增

訂「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序號都發-5，以提

升執行業務效能。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附表 現行附表 

修正說明 序號 委託機關 受託機關 權限委託事項 備

註 

序號 委託機關 受託機關 權限委託事項 備

註 

都發-

5 

臺中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政府

法制局 

強制拆除建築

物費用執行業

務。 

      一、新增。 

二、有關臺中市建

築管理自治條

例第六十一條

之強制拆除建

築物之費用移

送執行作業委

託臺中市政府

法制局辦理，

爰增訂左列事

項，以提升執

行業務效能。 

法制局初審意見： 

修正說明欄請修改

為「…第六十一

條…」。 

法規會意見： 

照法制局初審意見

通過。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二) 提案機關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

規則」第八條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

業經本府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府授法規字第

一○八○三○○六九三號令訂定發布。現為符合

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並兼顧行車安全及

營運需求，爰修正本規則第八條，體格檢查不合

格不得擔任行車人員之情形。 

二、 檢附本案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修正草案條文及相關立法資料。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審意見 
如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草案對照表。 

法 規 會 

預審意見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

第八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業經本臺中市政府

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府授法規字第一○八○三○○六九三號令訂定

發布。現為符合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並兼顧行車安全及營運需

求，爰修正第八條體格檢查不合格，不得擔任行車人員之情形。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
第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通過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為體

格檢查不合格，

不得擔任行車人

員： 

一、不使用助聽

器 收 聽 五

百、一千及

二千赫頻率

之信號時，

任一耳聽力

平均值超過

四 十 分 貝

(DB)。 

二、兩眼矯正視

力未達零點

八，或辨色

力異常、夜

盲、斜視及

其他重症眼

疾。 

三、患有法定傳

染病需隔離

治療。 

四、藥物依賴或

成癮。 

五、施用毒品。 

六、慢性酒精中

毒。 

七、因心理或精

神 功 能 障

礙，或因語

言、知覺、

運動、智能

等 機 能 障

礙，或患有

癲癇症等發

作性神經系

統疾病，足

第八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為體

格檢查不合格，

不得擔任行車人

員： 

一、不使用助聽

器 收 聽 五

百、一千及

二千赫頻率

之信號時，

任一耳聽力

平均值超過

四 十 分 貝

(DB)。 

二、兩眼矯正視

力未達零點

八，或辨色

力異常、夜

盲、斜視及

其他重症眼

疾。 

三、患有法定傳

染病需隔離

治療。 

四、藥物依賴或

成癮。 

五、施用毒品。 

六、慢性酒精中

毒。 

七、因心理或精

神 功 能 障

礙，或因語

言、知覺、

運動、智能

等 機 能 障

礙，或患有

癲癇症等發

作性神經系

統疾病，足

第八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為體

格檢查不合格，

不得擔任行車人

員： 

一、不使用助聽

器 收 聽 五

百、一千及

二千赫頻率

之信號時，

任一耳聽力

平均值超過

四 十 分 貝

(DB)。 

二、兩眼矯正視

力未達零點

八，或辨色

力異常、夜

盲、斜視及

其他重症眼

疾。 

三、患有法定傳

染病需隔離

治療。 

四、藥物依賴或

成癮 (至少

應檢驗嗎啡

及 安 非 他

命)。 

五、慢性酒精中

毒。 

六 、 語 言 、 知

覺、運動或

智能等機能

障礙、精神

疾病或癲癇

症等發作性

神經系統疾

病。 

一、 參考臺北市大

眾捷運系統行

車人員技能體

格檢查規則及

鐵路行車人員

技能體格檢查

規則等規定，

明確區分使用

藥物致成癮與

施用毒品之情

形，爰新增第

五款「施用毒

品」為體格檢

查 不 合 格 事

項，並酌修現

行條文第四款

文字。另所稱

「毒品」，係指

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二條所

定之毒品。 

二、 為符合精神衛

生法第三十七

條規定，落實

不得以罹患精

神疾病為由有

不公平之對待

之前提下，確

保本市捷運系

統行車安全，

爰酌修修正條

文 第 七 款 文

字。 

三、 依據衛生福利

部一百十三年

八月二十二日

衛授疾字第一

一三○一○○

九七二號公告



 

以 妨 礙 工

作。 

八、平衡機能障

礙。 

九、發育不全或

骨骼與關節

疾 病 或 畸

形，足以妨

礙工作。 

十、患有高血壓

或冠狀動脈

疾病，足以

妨礙工作。 

十一、患有其他

重 大 疾

病，足以

妨 礙 工

作。 

以 妨 礙 工

作。 

八、平衡機能障

礙。 

九、發育不全或

骨骼與關節

疾 病 或 畸

形，足以妨

礙工作。 

十、患有高血壓

或冠狀動脈

疾病，足以

妨礙工作。 

十一、患有其他

重 大 疾

病，足以

妨 礙 工

作。 

七、平衡機能障

礙。 

八、肺結核病。

但已鈣化或

纖維化，無

傳 染 之 虞

者，不在此

限。 

九、發育不全或

骨骼與關節

疾 病 或 畸

形，有妨礙

工作之虞。 

十、患有高血壓

或冠狀動脈

疾病，有妨

礙 工 作 之

虞。 

十一、患有其他

重 大 疾

病，足以

妨 礙 工

作。 

「傳染病分類

及第四類與第

五類傳染病之

防治措施」，結

核病係列為法

定傳染病，已

於 第 三 款 明

定，故刪除現

行 條 文 第 八

款。 

四、 統一用字，酌

修第九款及第

十款文字。 

五、 因款次增刪，

一 併 酌 修 款

次。 

法制局初審意見： 

修正部分標點符號

之畫線。 

法規會意見： 

照法制局初審意見

通過。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三) 提 案 機 關 
臺中市政府捷運工

程局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

地協議價購優惠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為因應臺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一百十四年一月

一日成立，爰修正執行機關，並依據民法、行

政程序法及相關規定修正本辦法部分用詞。 

二、 檢附本案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草案條文及相關立法資料（包括交通局意

見回復函及草案預告公報影本等）。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審意見 
如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草案對照表。 

法 規 會 

預審決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
議價購優惠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優惠辦法前

經臺中市政府於一百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四三五

四五號令訂定發布，嗣歷經二次修正，於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以府授

法規字第一○二○一三七四○二號令及一百零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以府授

法規字第一○八○二二八五七○號令修正發布。茲因現由臺中市市有財

產審議委員會辦理市有財產處分案件之審議等事項及因應臺中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於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成立，並辦理本辦法相關業務，遂調整執

行機關，又統一相關法令用詞，以符合民法及行政程序法等相關規定，爰

擬具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優惠辦法修

正草案，共九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執行機關，並刪除其簡稱。（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九條） 

二、參考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中，法制用字、用語之補充規定，引述條

文時，應加列「規定」或「所定」二字。（修正條文第三條至第七條

、第九條） 

三、依據民法第七百七十三條規定用詞，修正「土地所有人」用詞為「土

地所有權人」。（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十一條） 

四、依據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期間以月者，其始日不計算

在內，爰修正期間起算日為書面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修正條文第四

條） 

五、統一「協議價購土地款」用詞，爰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八條

） 

六、參考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中，法制用字、用語之補充，爰刪除核定

用詞後「之」字，另修正土地開發不動產總值與年租率及公有不動產

標售底價審議之任務編組。（修正條文第九條） 

  



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
議價購優惠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通過名稱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臺中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開發

所需土地協議價購

優惠辦法 

臺中市臺中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開發

所需土地協議價購

優惠辦法 

臺中市臺中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開發

所需土地協議價購

優惠辦法 

名稱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通過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

大眾捷運法第七

條第四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

大眾捷運法第七

條第四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

大眾捷運法第七

條第四項規定訂

定之。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辦法之

主管機關為臺中

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執行機關

為臺中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

主管機關為臺中

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執行機關

為臺中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

主管機關為臺中

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執行機關

為本府交通局（以

下簡稱本局）。 

配合臺中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於一百十

四年一月一日成立，

由其執行本辦法相

關業務，爰修正執行

機關為臺中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另本辦

法使用「臺中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未達三

次，無需使用簡稱。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三條  依本辦法

協議價購之土地，

其土地改良物應

一併價購。 

      前項規定之

土地及土地改良

物價格，依土地徵

收條例相關規定

計算。 

第三條  依本辦法

協議價購之土地，

其土地改良物應

一併價購。 

      前項規定之

土地及土地改良

物價格，依土地徵

收條例相關規定

計算。 

第三條 依本辦法

協議價購之土地，

其土地改良物應

一併價購。 

      前項之土地

及土地改良物價

格，依土地徵收條

例相關規定計算。 

酌作文字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四條 協議價購

之土地上無建築

改良物（含違章建

築）者，或土地上

有建築改良物（含

違章建築），並於

第四條 協議價購

之土地上無建築

改良物（含違章建

築）者，或土地上

有建築改良物（含

違章建築），並於

第四條 協議價購

之土地上無建築

改良物者（含違章

建築），或土地上

有建築改良物（含

違章建築）並於本

一、酌增第一項序

言之標點符號。 

二、依據民法第七百

七十三條規定，

土地所有權之

主體稱土地所



本府通知期限內

自動拆遷，且該建

築改良物所有人

自願放棄安置或

其他代替安置之

補償措施者，得以

下列方式辦理： 

一、原土地所有

權人未領取

協議價購土

地款者，以本

府取得該基

地開發後之

公有不動產

抵付協議價

購土地款，並

得申請優先

承購該基地

開發後之公

有不動產。 

二、原土地所有

權人領取協

議價購土地

款者，得申請

優先承購、承

租該基地開

發後之公有

不動產。 

    前項規定之

申請應於本府徵

求意願之書面送

達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向本府提出

，逾期未申請者，

視為放棄權利。 

    依第一項規

定優惠取得或承

租之公有不動產

經本府核定採統

一經營管理之方

式者，申請人應依

其方式辦理。 

    本辦法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

本府通知期限內

自動拆遷，且該建

築改良物所有人

自願放棄安置或

其他代替安置之

補償措施者，得以

下列方式辦理： 

一、原土地所有

權人未領取

協議價購土

地款者，以本

府取得該基

地開發後之

公有不動產

抵付協議價

購土地款，並

得申請優先

承購該基地

開發後之公

有不動產。 

二、原土地所有

權人領取協

議價購土地

款者，得申請

優先承購、承

租該基地開

發後之公有

不動產。 

    前項規定之

申請應於本府徵

求意願之書面送

達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向本府提出

，逾期未申請者，

視為放棄權利。 

    依第一項規

定優惠取得或承

租之公有不動產

經本府核定採統

一經營管理之方

式者，申請人應依

其方式辦理。 

    本辦法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

府通知期限內自

動拆遷，且該建築

改良物所有人自

願放棄安置或其

他代替安置之補

償措施者，得以下

列方式辦理： 

一、原土地所有

人未領取協

議價購土地

款者，以本府

取得該基地

開發後之公

有不動產抵

付協議價購

土地款，並得

申請優先承

購該基地開

發後之公有

不動產。 

二、原土地所有

人領取協議

價購土地款

者，得申請優

先承購、承租

該基地開發

後之公有不

動產。 

    前項申請應

於本府書面徵求

意願之日起二個

月內，向本府提出

，逾期未申請者，

視為放棄權利。 

    依第一項優

惠取得或承租之

公有不動產經本

府核定採統一經

營管理之方式者，

申請人應依其方

式辦理。 

    本辦法中華

民國一百零八年

九月二十五日修

有權人，惟現行

規定稱「土地所

有人」，遂修正

用詞為「土地所

有權人」。 

二、依據行政程序法

第四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期間

以月計算者，其

始日不計算在

內，惟現行規定

以書面通知日

起算，為明確判

斷自次日起算

時效，爰修正第

二項規定。 

三、酌作文字修正。 

四、本府辦理臺中都

會區大眾捷運

系統烏日文心

北屯線土地開

發場站用地取

得時，為避免承

擔鉅額之用地

取得成本，鼓勵

原土地所有權

人不領取協議

價購土地款，參

與土地開發，同

時消彌強制徵

收所可能引發

之民怨，經考量

該路線土地開

發場站基地條

件及前述政策

性公益性需要

後，專案給予未

領取協議價購

土地款者得優

先承購之權利，

並詳載於大眾

捷運土地開發

協議價購契約

書中；基於前開



○月○日修正施

行前，與本府簽訂

大眾捷運土地開

發協議價購契約

書者，適用修正後

之規定。 

○月○日修正施

行前，與本府簽訂

大眾捷運土地開

發協議價購契約

書者，適用修正後

之規定。 

正施行前，與本府

簽訂大眾捷運土

地開發協議價購

契約書者，適用修

正後之規定。 

公益性政策需

要，且對受規範

人有利，於法安

定性亦無重大

影響，又本府亦

負有履行契約

義務，於第四項

調整本次修正

條文發布施行

前，與本府簽訂

大眾捷運土地

開發協議價購

契約書者，溯及

既往適用本次

修正後規定，以

賦予其法律正

當化依據，俾符

法制。 

法制局初審意見： 

經查民法相關規定，

皆以「土地所有人」

稱之，尚無「土地所

有權人」等用詞，請

釐清是否修正為「土

地所有權人」？如是

，以民法作為修正理

由是否妥適？ 

法規會意見： 

條文照案通過，惟因

民法並未使用「土地

所有權人」等用詞，

以民法相關規定作

為將「土地所有人」

修正為「土地所有權

人」之理由恐有不妥

之處，故將說明二刪

除，本部分修正理由

調整為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五條 依前條第

一項規定之優惠

其樓地板面積計

算方式如下： 

一、未領取協議

第五條 依前條第

一項規定之優惠

其樓地板面積計

算方式如下： 

一、未領取協議

第五條 依前條第

一項之優惠其樓

地板面積計算方

式如下： 

一、未領取協議

一、酌作文字修正。 

二、依據民法第七

百七十三條規

定，土地所有權

之主體稱土地



價購土地款

者，按其原有

土地占開發

基地之可建

容積比率及

公告土地現

值比率之平

均值，乘以本

府所取得之

開發後建築

物價值，作為

其應抵付權

值。但地上有

建物者，應將

其建物所坐

落土地之抵

付權值加總

後，再將各樓

層分配權值

予以加總分

算比例，乘以

建物所坐落

土地之抵付

權值總額，原

一樓建物之

土地所有權

人，其應抵付

權值，加計原

則如下： 

（一）商 業 區 建

物 之 一 樓

依 法 營 業

使用者，加

計 其 權 值

一倍；新市

政 中 心 專

用 區 建 物

之 一 樓 依

法 營 業 使

用者，加計

其 權 值 一

點五倍。 

（二）商 業 區 建

物 之 一 樓

價購土地款

者，按其原有

土地占開發

基地之可建

容積比率及

公告土地現

值比率之平

均值，乘以本

府所取得之

開發後建築

物價值，作為

其應抵付權

值。但地上有

建物者，應將

其建物所坐

落土地之抵

付權值加總

後，再將各樓

層分配權值

予以加總分

算比例，乘以

建物所坐落

土地之抵付

權值總額，原

一樓建物之

土地所有權

人，其應抵付

權值，加計原

則如下： 

（一）商 業 區 建

物 之 一 樓

依 法 營 業

使用者，加

計 其 權 值

一倍；新市

政 中 心 專

用 區 建 物

之 一 樓 依

法 營 業 使

用者，加計

其 權 值 一

點五倍。 

（二）商 業 區 建

物 之 一 樓

價購土地款

者，按其原有

土地占開發

基地之可建

容積比率及

公告土地現

值比率之平

均值，乘以本

府所取得之

開發後建築

物價值，作為

其應抵付權

值。但地上有

建物者，應將

其建物所坐

落土地之抵

付權值加總

後，再將各樓

層分配權值

予以加總分

算比例，乘以

建物所坐落

土地之抵付

權值總額，原

一樓建物之

土地所有人，

其應抵付權

值，加計原則

如下： 

（一）商 業 區 建

物 之 一 樓

依 法 營 業

使用者，加

計 其 權 值

一倍；新市

政 中 心 專

用 區 建 物

之 一 樓 依

法 營 業 使

用者，加計

其 權 值 一

點五倍。 

（二）商 業 區 建

物 之 一 樓

所有權人，惟現

行規定稱「土地

所有人」，遂修

正用詞為「土地

所有權人」。 

法制局初審意見： 

同前條初審意見。 

法規會意見： 

同前條法規會意見。 



作 為 住 宅

使 用 或 住

宅 區 建 物

之 一 樓 依

法 營 業 使

用者，加計

其 權 值 零

點五倍。 

（三）住 宅 區 或

前 二 目 以

外 建 物 之

一樓，加計

其 權 值 零

點二倍。 

二、依本府議定

各樓層區位

價格，以集中

、連貫之分配

方式，由原土

地所有權人

於其可抵付

權值內選定

樓層、區位。 

三、領取協議價

購土地款者，

優先承購、承

租部分，不得

超過本府就

該協議價購

土地依前款

規定計算以

土地所有權

人身分所取

得開發後建

築物樓地板

面積之百分

之五十。 

    前項所稱之

本府所取得之開

發後建築物價值，

應扣除本府以主

管機關身分所取

得因土地開發變

更都市計畫及依

作 為 住 宅

使 用 或 住

宅 區 建 物

之 一 樓 依

法 營 業 使

用者，加計

其 權 值 零

點五倍。 

（三）住 宅 區 或

前 二 目 以

外 建 物 之

一樓，加計

其 權 值 零

點二倍。 

二、依本府議定

各樓層區位

價格，以集中

、連貫之分配

方式，由原土

地所有權人

於其可抵付

權值內選定

樓層、區位。 

三、領取協議價

購土地款者，

優先承購、承

租部分，不得

超過本府就

該協議價購

土地依前款

規定計算以

土地所有權

人身分所取

得開發後建

築物樓地板

面積之百分

之五十。 

    前項所稱之

本府所取得之開

發後建築物價值，

應扣除本府以主

管機關身分所取

得因土地開發變

更都市計畫及依

作 為 住 宅

使 用 或 住

宅 區 建 物

之 一 樓 依

法 營 業 使

用者，加計

其 權 值 零

點五倍。 

（三）住 宅 區 或

前 二 目 以

外 建 物 之

一樓，加計

其 權 值 零

點二倍。 

二、依本府議定

各樓層區位

價格，以集中

、連貫之分配

方式，由原土

地所有人於

其可抵付權

值內選定樓

層、區位。 

三、領取協議價

購土地款者，

優先承購、承

租部分，不得

超過本府就

該協議價購

土地依前款

計算以土地

所有人身分

所取得開發

後建築物樓

地板面積之

百分之五十。 

    前項所稱之

本府所取得之開

發後建築物價值，

應扣除本府以主

管機關身分所取

得因土地開發變

更都市計畫及依

大眾捷運系統土



大眾捷運系統土

地開發辦法規定

所增加獎勵樓地

板面積半數之價

值及按其原有土

地採合建分坪方

式須移轉予投資

人部分原應納之

土地增值稅之金

額。 

大眾捷運系統土

地開發辦法規定

所增加獎勵樓地

板面積半數之價

值及按其原有土

地採合建分坪方

式須移轉予投資

人部分原應納之

土地增值稅之金

額。 

地開發辦法規定

所增加獎勵樓地

板面積半數之價

值及按其原有土

地採合建分坪方

式須移轉予投資

人部分原應納之

土地增值稅之金

額。 

第六條 依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申請

以該基地開發後

之公有不動產抵

付協議價購土地

款或優先承購、承

租之面積未達一

戶者，原土地所有

權人僅得以共同

承購、承租或領取

原協議價購土地

款方式辦理。但面

積已達一戶面積

三分之二以上者，

得申請增加承購

或承租面積補足

至一戶面積。 

第六條 依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申請

以該基地開發後

之公有不動產抵

付協議價購土地

款或優先承購、承

租之面積未達一

戶者，原土地所有

權人僅得以共同

承購、承租或領取

原協議價購土地

款方式辦理。但面

積已達一戶面積

三分之二以上者，

得申請增加承購

或承租面積補足

至一戶面積。 

第六條 依第四條

第一項申請以該

基地開發後之公

有不動產抵付協

議價購土地款或

優先承購、承租之

面積未達一戶者，

原土地所有人僅

得以共同承購、承

租或領取原協議

價購土地款方式

辦理。但面積已達

一戶面積三分之

二以上者，得申請

增加承購或承租

面積補足至一戶

面積。 

一、酌作文字修正。 

二、依據民法第七

百七十三條規

定，土地所有權

之主體稱土地

所有權人，惟現

行名稱稱「土地

所有人」，遂修

正用詞為「土地

所有權人」。 

法制局初審意見： 

同第四條初審意見。 

法規會意見： 

同第四條法規會意

見。 

第七條 依第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取得之開發後

公有不動產，於取

得後第一次移轉

時，應以該土地之

原規定地價或前

次移轉現值為原

地價，計算漲價總

數額，課徵土地增

值稅。 

第七條 依第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取得之開發後

公有不動產，於取

得後第一次移轉

時，應以該土地之

原規定地價或前

次移轉現值為原

地價，計算漲價總

數額，課徵土地增

值稅。 

第七條 依第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取

得之開發後公有

不動產，於取得後

第一次移轉時，應

以該土地之原規

定地價或前次移

轉現值為原地價，

計算漲價總數額，

課徵土地增值稅。 

酌作文字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八條 領取協議

價購土地款者，其

優先承購之價格，

建築物部分依本

府核定權益分配

之建物成本定之；

第八條 領取協議

價購土地款者，其

優先承購之價格，

建築物部分依本

府核定權益分配

之建物成本定之；

第八條 領取協議

價購土地款者，其

優先承購之價格，

建築物部分依本

府核定權益分配

之建物成本定之；

第一項所稱地價款，

意同於協議價購土

地款，爰酌作文字修

正，另酌修標點符號                                                    

。 

法制局初審意見： 



土地部分按承購

當期本府查估之

土地市價計算。但

不得低於本府取

得該土地之成本，

加計自領取協議

價購土地款之日

起至承購之日止

之利息，並以此期

間中央銀行公告

之五大銀行平均

基準利率之最高

與最低平均值為

利率計算。 

      前項但書所

稱之土地成本，指

本府取得該土地

之單價，為總協議

價購應計成本除

以開發基地面積

扣除捷運設施及

二分之一獎勵樓

地板面積應持分

土地面積。 

      依第六條規

定增加之承購面

積，其價格以本府

核定之公有不動

產標售底價計算。 

土地部分按承購

當期本府查估之

土地市價計算。但

不得低於本府取

得該土地之成本，

加計自領取協議

價購土地款之日

起至承購之日止

之利息，並以此期

間中央銀行公告

之五大銀行平均

基準利率之最高

與最低平均值為

利率計算。 

      前項但書所

稱之土地成本，指

本府取得該土地

之單價，為總協議

價購應計成本除

以開發基地面積

扣除捷運設施及

二分之一獎勵樓

地板面積應持分

土地面積。 

      依第六條規

定增加之承購面

積，其價格以本府

核定之公有不動

產標售底價計算。 

土地部分按承購

當期本府查估之

土地市價計算。但

不得低於本府取

得該土地之成本，

加計自領取地價

款之日起至承購

之日止之利息，並

以此期間中央銀

行公告之五大銀

行平均基準利率

之最高與最低平

均值為利率計算。 

      前項但書所

稱之土地成本係

指本府取得該土

地之單價，為總協

議價購應計成本

除以開發基地面

積扣除捷運設施

及二分之一獎勵

樓地板面積應持

分土地面積。 

      依第六條規

定增加之承購面

積，其價格以本府

核定之公有不動

產標售底價計算。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九條 優先承租

之年租金底價，為

不動產總值與年

租率之乘積。 

      前項所定不

動產總值與年租

率，由臺中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參照

鄰近地區類似不

動產市價及物價

指數擬訂。 

      第一項所定

不動產總值與年

租率及前條第三

項之標售底價，應

第九條 優先承租

之年租金底價，為

不動產總值與年

租率之乘積。 

      前項所定不

動產總值與年租

率，由臺中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參照

鄰近地區類似不

動產市價及物價

指數擬訂。 

      第一項所定

不動產總值與年

租率及前條第三

項之標售底價，應

第九條 優先承租

之年租金底價，為

不動產總值與年

租率之乘積。 

      前項不動產

總值與年租率，由

本局參照鄰近地

區類似不動產市

價及物價指數擬

訂。 

      第一項不動

產總值與年租率

及前條第三項之

標售底價，應經臺

中市市有財產出

一、配合臺中市政

府捷運工程局

於一百十四年

一月一日成立，

由其執行本辦

法相關業務，爰

修正第二項規

定。 

二、緣臺中市市有

財產出售評議

委員會設置要

點於九十九年

十二月二十五

日停止適用，現

由臺中市市有



經臺中市市有財

產審議委員會審

議後，由本府核定

。 

經臺中市市有財

產審議委員會審

議後，由本府核定

。 

售評議委員會審

議後，由本府核定

之。 

財產審議委員

會辦理，為符現

況，修正名稱，

再參考行政機

關法制作業實

務，法制用字、

用語之補充規

定，引述條文時

，應在規定後加

列所定二字，及

核定用詞後不

加「之」，爰分

別修正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定。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條 依本辦法

或其他法規規定

有優先承購或承

租權者，除土地所

有權人未領取協

議價購土地款應

先行辦理外，選擇

樓層、區位相同時

，以抽籤方式決定

之。 

第十條 依本辦法

或其他法規規定

有優先承購或承

租權者，除土地所

有權人未領取協

議價購土地款應

先行辦理外，選擇

樓層、區位相同時

，以抽籤方式決定

之。 

第十條 依本辦法

或其他法規規定

有優先承購或承

租權者，除土地所

有權人未領取協

議價購土地款應

先行辦理外，選擇

樓層、區位相同時

，以抽籤方式決定

之。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開發用

地屬單一土地所

有權人，且依第四

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辦理者，本府

得准許其優先申

請投資開發。 

      前項申請案

之核准條件、徵審

文件內容及程序，

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一條 開發用

地屬單一土地所

有權人，且依第四

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辦理者，本府

得准許其優先申

請投資開發。 

      前項申請案

之核准條件、徵審

文件內容及程序，

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一條 開發用

地屬單一土地所

有人，且依第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辦理者，本府得

准許其優先申請

投資開發。 

      前項申請案

之核准條件、徵審

文件內容及程序，

本府另定之。 

一、依據民法第七

百七十三條規

定，土地所有權

之主體稱土地

所有權人，惟現

行名稱稱「土地

所有人」，遂修

正用詞為「土地

所有權人」。 

二、酌作文字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同第四條初審意見。 

法規會意見： 

同第四條法規會意

見。 



第十二條 本辦法

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

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

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四) 提 案 單 位 人事處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組織規程」第六條、

第七條之一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茲為配合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實施之地

方機關職務列等調整，及因應機關推動業

務需要，將原人事管理員改設人事室，並

期政風業務兼辦適用有據，爰修正臺中市

停車管理處組織規程第六條、第七條之

一。 

二、 檢送本案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及修正草案條文。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 規 會 
預審決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組織規程第六條、第七條之一修

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組織規程前於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府授法

規字第○九九○○○○○九六號令訂定，期間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

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八年七月十九日。茲為配合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實

施之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調整，及因應機關推動業務需要，將原人事管理員

改設人事室，並期政風業務兼辦適用有據，爰修正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組織

規程第六條、第七條之一，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原置人事管理員，改設人事室並置主任。（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增訂政風業務兼辦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之一） 

 

  



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組織規程第六條、第七條之一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停管處設人事室

，置主任，依法辦理人

事管理事項。 

第六條 停管處置人事管

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

理事項。 

因應業務需要，原人事管

理員改設人事室，並置主

任。 

第七條之一 停管處政風

業務，由停管處派員兼

辦。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期政風業務兼辦適

用有據，爰增訂本條

，以資明確。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五) 提 案 單 位 人事處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第

四條、第五條、第六條之一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茲為配合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實施之地

方機關職務列等修正，調整職稱排序，及

因應機關推動業務需要，將原人事管理員

改設人事室，並期政風業務兼辦適用有

據，爰修正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

程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之一。 

二、 檢送本案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及修正草案條文。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 規 會 
預審決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第四條、第五條、

第六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前於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府

授法規字第○九九○○○○○九六號令訂定，期間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

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茲為配合一百十五年二月

一日實施之地方機關職務列等修正，調整職稱排序，及因應機關推動業務

需要，將原人事管理員改設人事室，並期政風業務兼辦適用有據，爰修正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之一，其修正重

點如下： 

一、配合職務列等修正，調整職稱排序。（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原置人事管理員，改設人事室並置主任。（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增訂政風業務兼辦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之一）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第四條、第五條、

第六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動保處置秘書、

組長、隊長、技正、技

士、組員、技佐、辦事

員、書記。 

前項辦理動物防疫

業務之組長、隊長、技

正、技士、技佐均由具

獸醫師資格者任之。但

本規程施行前已任用之

現職具獸醫佐資格者得

不受前述規定之限制。 

第四條 動保處置秘書、

技正、組長、隊長、技

士、組員、技佐、辦事

員、書記。 

前項辦理動物防疫

業務之技正、組長、隊

長、技士、技佐均由具

獸醫師資格者任之。但

本規程施行前已任用之

現職具獸醫佐資格者得

不受前述規定之限制。 

配合職務列等修正，調整

職稱排序。 

第五條 動保處設人事室

，置主任，依法辦理人

事管理事項。 

第五條 動保處置人事管

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

理事項。 

因應業務需要，原人事管

理員改設人事室，並置主

任。 

第六條之一 動保處政風

業務，由動保處派員兼

辦。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期政風業務兼辦適

用有據，爰增訂本條

，以資明確。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六) 提案單位 人事處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政府數位發展局組織規程」第

四條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茲為配合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實施之地

方機關職務列等調整，爰修正臺中市政府

數位發展局組織規程第四條，調整高級分

析師職稱排序。 

二、 檢送本案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及修正草案條文。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 規 會 

預審決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政府數位發展局組織規程第四條修正草案總

說明 

臺中市政府數位治理局組織規程前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以府

授法規字第一○七○二八二○六七號令訂定，其後僅於一百十三年十二

月十日修正，名稱並修正為臺中市政府數位發展局組織規程。茲為配合

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實施之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調整，爰修正臺中市政府

數位發展局組織規程第四條，調整高級分析師職稱排序。 

  



臺中市政府數位發展局組織規程第四條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數位局置主任秘

書、專門委員、科長、

主任、專員、高級分析

師、股長、分析師、設

計師、管理師、科員、

助理員、助理設計師、

助理管理師、書記。 

第四條 數位局置主任秘

書、專門委員、科長、

主任、專員、股長、高

級分析師、分析師、設

計師、管理師、科員、

助理員、助理設計師、

助理管理師、書記。 

配合職務列等修正，調整

高級分析師職稱排序。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七) 提 案 單 位 人事處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第六

條、第七條之一、第十條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茲為配合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實施之地

方機關職務列等調整，及因應機關推動業

務需要，將原人事管理員改設人事室，並

期政風業務兼辦適用有據，爰修正臺中市

各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第六條、第七條之

一、第十條。 

二、 檢送本案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及修正草案條文。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 規 會 
預審決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第六條、第七條之一

、第十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前於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府授

法規字第○九九○○○○○九六號令訂定，期間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

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七年十月十七日。茲為配合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

實施之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調整，及因應機關推動業務需要，將原人事管理

員改設人事室，並期政風業務兼辦適用有據，爰修正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

組織規程第六條、第七條之一、第十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原人事機構改設人事室並置主任；未設人事室者，則置兼任人事管

理員。（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增訂政風業務兼辦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之一） 

三、配合增置人事室主任職稱，修正所務會議人員組成規定。(修正條

文第十條) 

  



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組織規程第六條、第七條之一、

第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地政所設人事室

，置主任，依法辦理人

事管理事項；未設人事

室者，置人事管理員，

由臺中市政府人事處派

員兼任。 

第六條 地政所置人事管

理員，專任或由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派員兼任，

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 

因應業務需要，原人事機

構改設人事室並置主任，

未設人事室者，則置兼任

人事管理員。 

第七條之一 地政所政風

業務，由地政所派員兼

辦。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期政風業務兼辦適

用有據，爰增訂本條

，以資明確。 

第十條 地政所所務會議

，由主任召集之並擔任

主席，以下列人員組成

之： 

一、主任。 

二、秘書。 

三、課長。 

四、會計室主任。 

五、人事室主任或人事

管理員。 

前項會議必要時，

得由主任邀請或指定其

他有關人員列席或參加

。 

第十條 地政所所務會議

，由主任召集之並擔任

主席，以下列人員組成

之： 

一、主任。 

二、秘書。 

三、課長。 

四、會計室主任。 

五、人事管理員。 

前項會議必要時，

得由主任邀請或指定其

他有關人員列席或參加

。 

配合增置人事室主任職稱

，修正所務會議人員組成

規定。 

 

 


